
 

 

 

 

港商 Allway 與廣華管理顧問公司用心於稅務領域的顧問專業，希望提供台灣、大陸、香港、新加坡、越南、緬甸、柬埔

寨、泰國、印尼、馬來西亞、離岸地區即時的稅務訊息，給予企業客戶與金融界朋友參考與提醒，建全一個謹慎的稅務

管理平台。 

企業經營本身業務與技術外，財務與稅務管理也是重要的環節，希望各企業能善用專業並結合運用！ 

 

 訂定發布「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 

為防杜跨國租稅規避，維護租稅公平，並為避免營利事業受控外國企業（CFC）制度實施後，衍生企業改以個人名義設

立 CFC 方式規避適用之弊端，106 年 5 月 10 日總統令增訂公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12 條之 1 規定，

建立個人 CFC 制度。 

CFC 之個人股東於符合一定情形，應就 CFC 當年度盈餘，按其持股比率計算營利所得，計入當年度個人基本所得額。 

為利前開制度運作及徵納雙方遵循，財政部於(106 年 11 月 14 日)發布「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重點說明如下： 

一、CFC 定義（本辦法第 2 條） 

    按股權控制關係或實質管理控制關係等要件，定義個人及其關係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在我國境外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 

外國企業股份或資本額合計達 50%以上（股權控制）或對該外國企業具有重大影響力（實質管理控制）者，該外國 

企業為 CFC。 

二、適用對象（本辦法第 2 條第 2 項） 

    符合 CFC 定義之外國企業，且無所得稅法第 43 條之 4 實際管理處所規定之適用及不符合本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豁免 

門檻規定者，於個人股東或其與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親屬當年度 12 月 31 日合計直接持有該 CFC 股份或資本額 10% 

以上之情形，該個人股東應依本辦法規定計算源自該 CFC 之營利所得。 

三、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本辦法第 4 條） 

    所稱低稅負國家或地區，指關係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有下列情形之ㄧ者： 

  （一） 關係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或實質類似租稅，其法定稅率未逾所得稅法第 5 條第 5 項第 2 款所   

定稅率之 70%（按現行稅率 17%之 70%計算，即稅率未逾 11.9%）。 

（二）關係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僅就境內來源所得課稅，境外來源所得不課稅或於實際匯回始計入課稅。 

關係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對特定區域或特定類型企業適用特定稅率或稅制者，以該特定稅率或稅制依前 2 點規

定判斷之。低稅負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由財政部公告之。 

四、豁免門檻（本辦法第 5 條） 

為落實 CFC 制度精神，並兼顧徵納雙方成本，訂定豁免規定，明定外國企業於當地有從事實質營運活動或當年度盈

餘低於一定標準者，排除適用。 

（一）有實質營運活動，指 CFC 同時符合下列二條件者： 

     1、在設立登記地有固定營業場所，並僱用員工於當地實際經營業務。 

     2、當年度投資收益、股利、利息、權利金、租賃收入及出售資產增益之合計數占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 

總額合計數低於 10%，但屬海外分支機構相關收入及所得，不納入分子及分母計算。另針對部分有實質 

營運活動產生之收入，不納入分子計算。 

（二）CFC 當年度盈餘在新臺幣（以下同）700 萬元以下。但當年度個人與其依所得稅法規定應合併申報綜合所得 

稅之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控制之全部 CFC 當年度盈餘或虧損合計為正數且逾 700 萬元者，其持有各該個別 CFC 

   



當年度盈餘，仍應依 CFC 規定課稅。 

五、歸課所得計算及虧損扣除規定（本辦法第 6 條） 

  （一）個人應就 CFC 當年度盈餘，按持股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營利所得，與本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所得   

(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合計，計入當年度個人之基本所得額。但一申報戶全年之合計數未 

達 100 萬元者，免予計入。 

（二）CFC 當年度盈餘之計算，係以 CFC 依我國認可財務會計準則計算之當年度盈餘為原則，但其屬源自非低稅負國 

家或地區採權益法認列轉投資事業之投資收益或投資損失，以該轉投資事業股東同意或股東會決議盈餘分配 

數或投資損失已實現數計入。 

（三）自符合 CFC 當年度起，個人依規定提示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CFC 財務報表或其他文據，並依規定計算 CFC 各 

期虧損，經個人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核定者，得於 CFC 虧損發生年度之次年度起 10 年內自其盈餘中扣除， 

再計算營利所得。 

六、避免重複課稅（本辦法第 7 條） 

（一）個人於實際獲配各 CFC 股利或盈餘時，其已依規定計算之營利所得並計入當年度基本所得額部分，不再計入獲 

配年度基本所得額。 

（二）個人實際獲配各 CFC 之股利或盈餘時，其已依所得來源地稅法規定繳納之股利或盈餘所得稅，於計入個人之基 

本所得額年度申報期間屆滿之翌日起 5 年內，得自各該計入個人之基本所得額年度，依法計算之基本稅額中扣 

抵或退稅。 

（三）個人交易 CFC 股份或資本額時，交易損益計算除減除原始取得成本，可再減除交易日已計算該 CFC 營利所得 

按交易比率計算之金額。 

 明訂個人 CFC 適用辦法摘要 

財政部表示 

個人 CFC 制度有關 CFC 定義、低稅負國家或地區、豁免門檻、歸課所得計算、虧損扣抵及避免重複課稅等規定，均比照

營利事業 CFC 制度規範； 

 

2016 年 5 月 10 日總統令增訂公布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將個人 CFC 納入反避稅範圍。 

財政部 2017 年 11 月 14 日公布適用辦法。 

不過，官員強調，何時實施尚待行政院公布，不是從明年就開始適用。 

制度將視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之執行情形，及國際間執行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即 CRS)

之狀況，與落實反避稅制度宣導情形，適時報請行政院核定施行，於維護租稅公平同時，期能兼顧產業發展及納稅義務

人權益。 

 

財政部發布「個人計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規定個人受控外國企業（CFC）的豁免門檻，如果 CFC 在當地有實

質營運活動，或當年度盈餘在新台幣 700 萬元以下，個人來自該 CFC 的營利所得不必計入最低稅負制。 

 

辦法第 5 條規定豁免門檻。 

雖然該外國企業是個人實質控制的企業，但兼顧徵納雙方成本，訂定豁免規定，如果該企業在當地有從事實質營運活動，

不是一家紙上公司；或者，該企業盈餘很低，可以豁免。 

 

「有實質營運活動」要同時符合兩條件： 

一、 在設立登記地有固定營業場所，並僱用員工於當地實際經營業務。 

二、 當年度投資收益、股利、利息、權利金、租賃收入及出售資產增益之合計數占營業收入淨額及非營業收入總額合計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6%B0%E5%8F%B0%E5%B9%A3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2%A1%E5%88%A9


數低於 10%。 

第二個條件是指利息這些消極性收入占實質營運的收入，如果占比低，就具實質營運。 

若是靠股利、利息等收入維運，其實質營運活動當然會受到質疑。 

盈餘也是個指標，盈餘很低是指 CFC 當年度盈餘在 700 萬元以下。 

若盈餘未灌在這 CFC 上，也就不具避稅效果。 

 

還有一項豁免門檻，CFC 不是設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營所稅率若高於 11.9%就豁免。 

低稅負國家的定義，是與台灣的稅率做比較，關係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低於台灣營所稅率的 7

成，以現行台灣營所稅率 17％計算，即為 11.9％，只要關係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之營所稅或實質類似的租稅稅率低於

11.9％，就列為低稅負國家。 

 

未來 CFC 制度上路後，過去習慣繞道第三地、以個人名義投資境外公司再轉投資的台商將受影響。 

不過由於稅法規定，只有在綜所稅應納稅額低於基本稅額時，才需繳納最低稅負，因此真正受到衝擊的人，應是資產大

部分在海外、且國內繳稅少的族群。 

屬於 CFC 規範的個人或營利事業，尚無須太過擔心，因為個人 CFC 制度及營利事業 CFC 制度的實施日期未定。 

財政部解釋，施行日期依法是交由行政院決定，財政部將視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的執行情形，以

及國際間執行稅務用途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CRS)狀況，適時報請行政院核定施行日期。 

 

 2009 年以前就在海外的資金 財部：匯回不課稅 

國人在海外資金匯回是否給予一次性租稅特赦，財政部終於表態了。 

賦稅署副署長宋秀玲 2017 年 11 月 13 日公開表示，希望國人在海外的資金能夠主動匯回，補報、補繳稅款，就可以免

予處罰，並按最低稅負制的 20％稅率課稅。她強調，2009 年以前的海外所得是不課稅的。 

 

宋秀玲指出，最低稅負制是在 2010 年開始實施，對國人海外所得納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之前的海外所得是不課稅的，

因此，國人 2009 年以前已在海外的資金，「基本上是不能課稅的」。 

另外，對於立法院審議中的稅改修正案，宋秀玲說，希望年底前能夠通過，至於立委希望提高其他扣除額部分，希望保

留到明年配合大法官釋字 745 號有關薪資所得成本費用減除時，一併處理。「否則什麼都要改，會什麼都做不到」。 

國發會向行政院提報的「金融產業發展戰略」中建議，對於國人在海外資金給予一次性租稅特赦。 

綠委余宛如也提出《促進境外資金回國投資特別條例》草案，比照印尼，主張首半年匯回，個人課 4%稅率，企業則課

7%稅率，藉此帶動國內投資。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舉辦「2017 稅改趨勢研討會」，宋秀玲面對與會入士詢問，後年將實施有「全球版肥咖條款」之

稱的國際共同申報標準（CRS），政府是否採行一次性租稅特赦時，作上述表示。這是財政部官員首次公開就國人海外資

金匯回是否採行租稅特赦表態。 

資誠會計師洪連盛指出，面臨 CRS 全球金融帳戶資訊交換，以及台灣反避稅措施蠢蠢欲動，國人在海外資金匯回時，在

沒有記帳習慣下，通常難以舉證該資金是屬於本金還是利潤，而可能面臨相對不利的稅負成本。海外資金匯回一次性特

赦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宋秀玲的說法是按現行「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納稅義務人自動向稅捐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免除

處罰、刑責。 

財政部預訂年底前公告「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台灣將在後年實施 CRS，並在大後年 (2020 年)

第一次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金融帳戶資訊自動交換。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87%9F%E6%89%80%E7%A8%85


無論有沒有稅改 假外資都不能再假了 

政府正推動股利稅改，拉平內外資稅負差距，希望減少假外資。事實上，無論有沒有稅改，在國際反避稅浪潮下，假外

資都不能再假了。 

加計營所稅負擔，目前外資股東實際投資稅率為 33.6％，內資實質稅率為 49.68％，內外資稅差 16.08％。 

若國際反避稅制度的持續推動，全球版肥咖（CRS）參與國都將可能被交換財務與非財務資訊，假外資將無所遁形。 

當假外資不能再假，被拉回課稅，要課百分之 20％的海外所得稅，則實質稅負將暴增為 53.6％，比目前的內資稅率 49.68

％還重。 

無論稅改有沒有過，假外資都要提早分析可能產生的稅務風險，考慮重新思考投資模式。 

我國證所稅免稅，如果是投資上市櫃公司，以境外公司的身份投資和以境內公司的身份投資，稅負等相關成本比一比其

實差不多，「回來也許比較好」。 

 

稅改方案已送立法院審議，本次稅改有助消弭內外資股利稅率差距。此外，配合將實施的共同申報準則（CRS），投資人

稅務資訊將攤在陽光下，假外資將無所遁形。 

本次稅改為有錢人大幅降稅，沒有投資股票或是非薪資所得者，幾乎沒有受惠。 

她表示，每次稅制改革都有主軸，希望大多數人都能因此受惠，不過政府畢竟不是做無本生意，推動政策也需要財源。

有人無法在本次稅改中受惠，但那是相當「極端」的狀況。而即便這次稅改中未受惠，明年稅制還會有一次大幅度的修

正，「一定會得利」。 

宋秀玲表示，本次稅改修法廢除兩稅合一、調整股利所得課稅方式採二擇一的制度，以及調高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至

20%、並降低未分配盈餘稅率 5%及調降綜所稅最高級距等，目的是為了拉近內資與外資的稅負差距，鼓勵根留台灣並增

加實質投資，同時使全民有減稅的實質效應，符合公平原則。 

現行內、外資股利所得稅率差距過大，導致「假外資」弊端，稅改可以消弭內外資稅負差距，有利租稅公平，且也能減

少假外資的情形。 

洪連盛指出，因應全球反避稅，台灣也積極制定 CRS，並將在 2020 年與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稅務用途資訊自動交換，

投資人的金融稅務資訊將攤在陽光下，「這是資訊透明化下的必然結果」，即便想化身假外資規避稅負，不僅成本提高，

難度也大增。 

洪連盛建議，以個人來看，投資人宜重新思考投資模式，並注意未來在 CRS 參與國將可能被交換的財務與非財務資訊，

提早分析可能產生的稅務風險。 

 

稅改可有效改善內外資差異；而執業會計師洪連盛認為，過去台灣人在澳洲置產或設立公司以假外資方式回台投資的個

案數，未來將因為稅改與反避稅條款而大幅減少。 

財政部稅改草案版本中，針對股利所得研擬制定 A、B 雙軌制 

民眾對於股利所得稅制可選擇 A：單一稅率為 26%；也可選擇 B：合併計稅至綜合所得稅，可享抵減稅額，其計算方式

為股利乘以 8.5%稅率，每一申報戶上限為新台幣 8 萬元。 

宋秀玲舉例說明，假設民眾去年全年有薪資所得 60 萬元與股利所得 10 萬元，若以新制 A 的單一稅率計算，即為 60 萬

元扣除新版標準扣除額 11 萬元、新版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18 萬元與個人免稅額 8.8 萬元後所剩 22.2 萬元入綜所稅率計

算，即為 22.2 萬元乘以 5%為 1.11 萬元應納稅額，另外股利所得部分則為 26%單一稅率，因此為 2.6 萬元應納稅額，合

計共須繳 3.71 萬元稅款。 

不過，若採用 B 案的合併計稅，即為 70 萬元扣除各項扣除額 37.8 萬元後乘上對應稅率 5%即為 1.61 萬元應納稅額，但

因為其股利所得 10 萬元乘以 8.5%稅率後可享有 0.85 萬元免稅額，因此為 1.61 萬元扣除 0.85 萬元即為 0.76 萬元稅款。 

對此宋秀玲表示，從試算情況可看出 B 案可囊括 90%左右的小股東，另外內資股利 2 階段下來，總稅負最多為 40.8%，

與薪資最高稅率 40%相去不遠，另外也和外資 36.8%的稅負相差不大，因此可大幅減少假外資或假人頭公司炒股情況。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A8%85%E6%94%B9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A4%96%E8%B3%87


汶萊註冊局在 30 October 2017 公布 將延期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才會結束營業! 

圖檔為汶萊金融管理局 AMBD通知部份內容 

 

 

 
 

 

 

 

 

 

 



 

 

 

 

 

 

 

 

 

 

Brunei (汶萊)金融管理局(Autoriti Monetari Brunei Darussalam以下簡稱"AMBD")公告延期於 2018 

年 6 月 30日停用國際商業公司(IBCs)及國際信託公司(ITs)時間。 

敬請把握因應時間。 

摘要： 

1. 所有國際商業公司("IBCs") 和國際信託("Its") 公司之註冊代理人和受託人的許可證。 

2. AMBD 公告強制要求國際商業公司及國際信託公司應辦理解散(Wind-Up)或遷冊(Migration)以正

式結束公司。 

3. AMBD 要求註冊代理人必須協助客戶完成汶萊公司解散或遷冊。 

4. 已被政府除名或完成遷冊之國際商業公司仍須對其所有債務、法律責任及其它義務承擔法律責

任，並不影響任何股東、董事、公司職員或代理人的法律責任。 

 

 

 

 

 

(1)  汶萊公司解散。 

(2)  汶萊公司遷冊至其它地區。(規定不可遷冊至香港及新加坡， 其它地區無限制，遷入國同意即

可) 

(3)  將汶萊公司自動除名，另外新設一間境外公司 

 

 

 

如欲辦理遷冊，請務必先完成遷入國之公司文件認證申請要求後，再辦理汶萊遷出，汶萊公司一旦完

成遷出程序，註冊處會直接將公司除名，將無法再 申請任何證明文件。 

如有使用;汶萊公司投資大陸或其他地區，請先與當地政府機關或稅務局確認，遷冊或股權變更是否

會有課稅問題，請多方考量找出公司適當之解決方案。 

對於在汶萊設立 IBC 公司的企業，因解散、清算或遷移至其他地區之境外公司，因投資架構的改變，

造成的稅負及營運流程的影響，需審慎評估。 

 

 

因應及解決方案 

 

汶萊遷冊 

 

汶萊 IBC公司 

遷冊專案 

 



 

 

 電話：852-2137-6109   傳真：852-2136-4969 

 地址：香港九龍灣常悅道 9號企業廣場 1期 1座 7樓第 95室 

 官網：www.allway-obu.com    電郵：hk@allway-obu.com 

 服務據點：台北、台中、高雄、香港、新加坡、廈門、深圳、上海、北京、越南、緬甸 

 

 

境外公司設立：英國、香港、新加坡、開曼、賽席爾、貝里斯、BVI、薩摩亞、安圭拉、美國 

外海資產保全與繼承、境外信託設立、私募基金設立、海外文件公認證 

 

 

投資規劃、工商登記、代理記帳、勞動合同、來料加工轉獨資、繼承大陸台商遺產、企業解散清算、

大陸股權轉讓、土地 轉讓、商業合同擬訂、常年法律顧問服務 

 

 

 

 

 

 

 

廣華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廣鴻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工商登記、代理記帳、財稅簽證、投審會報備、最低稅負及海外所得規劃、企業及個人稅務規劃、 

國內信託規劃、常年稅務顧問、稅務協談救濟、秘書服務、考察安排 

 

 

外商陸資來台投資登記、台灣商標登記、美國稅務申報與稅務諮詢、越南、緬甸、柬埔寨、泰國、印

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工商服務、境外商務辦公室服務、港澳來台投資移民專案、陸資來台 OIU與

OBU規畫 

 

編輯人：蘇浚瑋 Kevin  總監/顧問   行動  ：0922-966-505 

 

 

 

 
   

All way Management Consultants Co .,Ltd. 

台灣、大陸、香港、越南、緬甸(聯盟)會計師/律師事務所 

 

電話:02-2990-0815  傳真:02-2508-0301 

電話:04-2291-7555  傳真:04-2291-7755 

電話:07-586-8855   傳真:07-950-8668 

台北：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 151巷 6-1號 10樓 

台中：台中市北區文心路四段 200號 5樓之 8 

高雄：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 77號 4樓 114室 

    

Allway官網 

 

Facebook 移居台灣 稅務 Blog 

離岸工商服務 

台灣工商會計 

大陸工商會計 

專案項目服務 

http://www.allway-obu.com/
mailto:hk@allway-obu.com

